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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習慣國際法之構成要件為何？試析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一國表示承受條約拘束之方式有那些？試析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有權解釋條約之機關為何？試析述之。(25 分) 

四、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規定，外交代表之特權、豁免與不得侵犯權為何？

試析述之。（25 分）  


